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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 目的
確保適當地使用自然資源及採取所需的措施，儘量減少水、電及其他資源的消耗。
2.0 適用範圍
適用於深圳環保電鍍公司日常運行的資源消耗管理 (用水、電、電油、化學品及其他物料)。

水的消耗包括：生活水的消耗如食水、清潔、食堂、灌溉等；生產線用水如清洗過程及清洗工廠地面。

耗電：用電於生產(設施及設備)、辦公室活動、空調及通風系統。

使用化學物品：除油中使用的脫脂劑及氫氧化鈉；鎳/鋅酸電鍍中使用的硫化鎳、氯化鋅及氰化鋅；氰浸中使用的氰鹽；及鈍化/表層處理中的鉻鹽。
3.0 程序
3.1 制定和管理節約用水、用電及使用化學品的措施
3.1.1 結合公司現狀制定相應的目標、指標及管理方案。
3.1.2 各部門應制定用水及用電管理規定，明確責任，厲行節約。

3.1.3 水管應作定期檢查，以防滲漏。

3.1.4 透過海報及標籤指導員工節約用水。

3.1.5 對耗電作能量評價。
3.1.6 使用化學葬時採用環保物料。
3.2 方案的更新
3.2.1 每年末在制定公司目標和指標時，應根據上期活動情況綜合考慮節水節電等資源，並列入相應目標、指標中以便做到對資源的節約。
4.0 監測及檢查
設施部應每月統計公司用水和用電的情況，並填寫《用水情況月報表》以及《廠區用電月報表》兩份表格，並提交環境管理推行委員會，分析其結果。如
果發現消耗情況偏離指標或用量異常時，協同相關部門查明原因，按《EP-07 諮詢/投訴/不符合的處理》處理。

5.0 記錄
	記錄說明
	記錄地點 / 保存職責
	最少保存期

	用水情況月報表
(可參照每月水費單收據)
	工程部
	三年

	廠區用電月報表 (可參照工廠區之每月用電報告)
	工程部
	三年

	工場環境檢查記錄 (資源)

(EF-EI08-01)
	工廠經理  / 工程部
	三年


6.0 附錄

附錄一 :  工場環境檢查記錄 (資源) (EF-EI08-01)
	日期
	檢查人員
	工場檢查範圍
	相關工場負責人
	相關問題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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